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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不当得利的意义、机能及体系构成

第一款　　问题的提出

在社会生活经济活动，一方受利益，他方受损失，财产发生变

动，时时有之，处处有之，例如：

甲投巨资兴建商场，邻近乙的房屋的价值剧增，甲渔港建

灯塔，乙渔港地渔民某丙常加利用，夜航捕鱼；甲爬登乙后院大

树，观赏丙主办的世界杯棒球赛。

甲不知对乙欠款业已清偿，再为支付。

甲售某件油画给乙，乙转售给丙，乙与甲约定丙得直接向

甲请求。甲对丙交付该画后，发现甲与乙、乙与丙间的买卖契约不

成立（无效或被撤销）。

甲出租 屋给乙，月 元租 万元。乙违约将该屋以

转租于丙。

甲之子（未成年人）毁损乙的汽车，丙误认系其子所为，

而对乙为赔偿。

甲发现其所扶养的婴儿乙，系其妻丙与丁通奸所生之子，

提出婚生子女否认之诉。

甲对乙银行撤销支票的委托付款，乙银行的职员疏于注意，

仍对持票人丙付款。

第一章　　　　　　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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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擅将乙寄托的某书赠与于善意的丙，并为交付，由丙善

意取得其所有权。

甲误乙的油漆为其所有，油漆其墙。

甲未经乙的同意，拍摄乙的泳装照片，作为杂志的封面女

郎，杂志畅销，获巨利。

在上揭事例，法律上所面临的问题是：当事人间的财产变动究

竟应予维持，抑或不予维持，而应成立不当得利，在一定要件下，

使受益者应向受损者，负返还其所受利益的义务？

第二款　　不当得利的意义

不当得利，指无法律上的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损害者，应

负返还的义务。关于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及法律效果，民法系于第

条至第 条设其规定。乙的房屋因甲于邻地兴建商场而增值，

乃属反射利益，并未致乙受损害；在利用他人灯塔夜航捕鱼之例，

亦属如此，均不成立不当得利（例题 甲不知欠乙债务已清

偿，仍为支付（例题 ，系典型非债清偿，乙应属不当得利。

须注意的是，一方受利益，致他方受损害，是否无法律上原

因，与其他法律领域具有关联。买卖契约不成立或无效时，一方当

事人所受领的给付应如何返还，涉及到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无因性

理论（例题 。在违法转租情形，出租人得否向承租人请求返还

转租所获利益，涉及租赁契约问题（例题 。误偿他人之债，涉

及债务债偿的效力（例题 。夫扶养其妻与他人通奸所生子女，

涉及亲属法上的扶养义务（例题 。撤销委托付款后银行仍为支

付，应如何处理，涉及票据法问题（例题 。无权处分他人动产，

致第三人善意取得动产所有权（例题 ；使他人的动产与自己的

不动产附合（例题 ；擅用他人照片作商业广告（例题 ，均 涉

〔 关于利用他人灯塔，较详细说 页。明，本书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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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侵害他人权益归属内容。

由上述可知财产变动是否欠缺法律上原因，应予返还，系于债

权、物权、人格权、身份法、票据法等领域作其判断，认定受益者

有无保有其所受利益的正当性，而由不当得利制度加以执行。不当

得利制度旨在规范私法上无法律上原因的财产变动，可谓是财产法

牵涉甚广，错综复杂，体系的反射体， 此为其研究困难的所在，

亦为其研究魅力的所在。研究不当得利有助于更深刻了解私法上的

财产变动价值的判断及其调整的机制。

第三款　　不当得利法的机能

不当得利法的机能，在于认定财产变动过程中受益者得保有其

所受利益的正当性，是否具有法律上的原因。就上揭案例进一步加

以观察，可知不当得利法具有二个基本机能：

矫正欠缺法律关系的财货移转。基于当事人间意思而发生

财货移转，系以有效的法律关系，尤其是债之关系为基础。一方为

财产的给付，而其法律关系不存在时（如买卖契约不成立、无效或

撤销），其财货的移转欠缺法律上原因，构成非债清偿，有赖不当

得利法加以调整（或矫正）。在此种情形，不当得利与契约发生密

切关系，其主要机能在于补救不成立、无效或被撤销的契约，使一

方当事人得向他方当事人请求返还其所为的给付。

保护财货的归属。不当得利法亦具有保护财货归属的功能。

在擅自出售他人寄托之画，致受让人善意取得其所有权；无权出租

他人房屋，收取租金；径在他人墙壁悬挂广告；擅以他人肖像作为

营业广告等情形，权利人得向加害人请求返还侵害其权益归属内容

而取得的利益。不当得利请求权具有权利保护的继续作用。

无论是在矫正欠缺法律关系的财货变动或保护财货的归属，不

加藤雅信，事务管理、不当得利， 页。三省堂， ，第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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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得利法的规范目的乃在取除“受益人”无法律上原因而受的利益

，而非在于赔偿“受损（取除所受利益功能，

人”所受的损害，故受益人是否有故意或过失，其行为是否具有可

不当得利常与侵权行为同时资非难的违法性，均所不问。 并存，

因侵夺他人权益多以侵权行为为之，然此非谓不当得利的成立，须

以具备侵权行为的要件为必要。甲不知租赁契约无效，而在乙所有

的屋顶悬挂广告招牌，虽未致乙的屋顶受有损害，仍得成立不当得

利，应返还其使用他人之物所获的利益。

第四款　　不当得利法的体系构成

一、不当得利的法律性质

不当得利与契约、无因管理、侵权行为等均为债的发生原因。

例如甲出售某车给乙，依让与合意交付后发现买卖契约不成立时，

甲得向乙主张的，不是“所有物”返还请求权（物上请求权，第

条），而是“汽车所有权”的不当得利请求权（债权请求权，

第 条）。

债的发生原因不一，有基于行为，有基于行为外的事实。行为

可分为适法行为（事实行为、法律行为）及违法行为（侵权行为）。

行为外的事实，可分为事件（如出生或死亡）及状态（如生死不

明、善意）。契约上请求权的发生系基于法律行为，无因管理系基

于事实行为，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系基于违法行为。至于不

不当得利亦得因犯罪行为而发生，于此情形，得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年台上

字第 号判决谓：“因犯罪而受损害之人，于刑事诉讼程序得附带提起民事诉

讼，对于被告及依民法负赔偿责任之人，请求回复其损害，‘刑事诉讼法’，第

条第 项定有明文。而不当得利系以无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损

害为其成立要件如受损害之人所受之损害，系由于受益人犯罪所致，则受损害

人之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请求返还不当得利，以回复其损害，自非法所不许”

可资参照



第 5 页

当得利请求权的发生则系基于“无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

受损害”的事实（事件），之所以造成此项事实，是否基于人的行

为，在所不问。其系基于人之行为的，亦不以当事人具有行为能力

或识别能力为必要，例如未成年人或禁治产人无权占用他人的房

屋，消耗他人的食物，均可成立不当得利。

二、不当得利的规定

现行民法于债编通则债之 个条文（请阅读条发生一节中设

文），分别规定不当得利请求权的构成要件（ 条 ）、排 除（ 第第

条）、返还客体（第 条）、返 条）及无偿受还范围（第

让人的返还义务（第 条）。

值得注意的是，民法尚设有“依不当得利之规定”的条文：第

项规定：损害赔偿之义务人，因侵权行为受利条第 益，致被

害人受损害者，于前项时效完成后，仍应依关于不当得利之规定，

返还其所受之利益于被害人 条第 项规 、因不可归责于定。第

双方当事人之事由，致一方之给付全部不能时，他方已为全部或一

部之对待给付者，得 条依关于不当得利之规定，请求返还。第

第 项规定：赠与撤销后，赠与人得依关于不当得利之规定，请求

条规定：因前五条之返还赠与物。第 规定，丧失权利而受损害

者，得依关于不当得利之规定，请求偿金。上揭条文所谓“依关于

不当得利之规定”，究系指依不当得利的全部规定（包括构成要件

及法律效果），抑或仅指不当得利的法律效果而言，甚有争论，将

于相关部分加以说明。

三、体系构成

兹为便于观察，将不当得利法的体系构成，列表如下（阿拉伯

数字为民法条文）

页本书第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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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约
法律行为 （要件）

单独行为 （排除）
无因 基本规定 （客体）管理

侵权法律规定
（范围）

行为 （无偿受让人之返还义务）
不当得利

（侵权行为）

（给
依不当得

付不能）

利之规定

（添附）

为增进对民法关于不当得利规定的通盘了解，举一例加以说

书转赠书给乙，误交付 二书。乙将明。甲售 于丙，并依

让与合意交付之，其法律关系如下 条条至第（请再阅读第

规定）：

、乙受有甲移转 书所有权的利益，甲系履行其买卖契约

所生给付义务，具有法律上原因，不成立不当得利。

乙受 书所有权的利益，致甲受有损害，买有甲移转

卖契约 书，自始欠缺给付目的，无法律上原因，应成立不包括

不当得利，乙负返还其所受 条）。利益的义务（第

不适用第 款 ）。条不得请求返还的规定（尤其是第

不当得利受领人 书所有权（第乙应返还所受利益，系

书赠与于丙，并移转其所条）。乙将 有权，致不能返还，应偿还

其价额（ 条）。第

乙不知无法律上之原因，而其所受之利益已不存在，免负

返还或偿还价额的 项）。条第责任（第

乙以其所受者，无偿让与第三人丙，乙因此免返还义务，

已如上述，第三人丙于乙所免返还义务的限度内，负返还责任（第

条）。甲得向丙请求返还 书所有权。

（撤销赠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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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不当得利在比较法上的观察

第一款　　大陆法系的不当得利法

一、罗马法

民法上很少有一个制度，像不当得利那样，渊远流长，历经

余年的演变，仍然对现行法律的解释适用具有重大的影响。

历史的回顾有助于了解不当得利制度的形成过程及发展趋势。

以不当得利为债之发生原因，乃罗马法所创设。 不当得利请求

权在罗马法上称为 是一种对人诉讼（

，以请求给付特定债之标的物为内容（如请求返还贷与的

金钱），其主要特色在于诉讼上原告不必陈述被告应为给付的原因，

具有广泛的适用范围，从而亦被用于请求被告返还无法律上原因而

取得的特定标的物，例如清偿债务后，发现债务自始不存在或业已

消灭时，得依 （非债清偿的不当得利）请求返还

之。

罗马法上不当得利之诉，除非债清偿外，其主要者尚有：

基于目的不能达成的不当得利（ ，即当事人一方为

特定目的而为给付，其后目的不能实现（如预期结婚而赠与 而其

参 阅

简要说明参阅

关于罗马法上不当得利，参阅

； ；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 8 页

后解除婚约）时，为给付的一方得向受领给付的一方请求返还所受

）基于窃盗的不当得利（的利益。 ）基于污

染行为的不当 ，即受领给付违背善得利（

良风俗（如绑匪勒索赎金），为给付之人，纵其期待的结果业已发

生（如被绑架者已被释放）， 基于仍得向受领者，请求返还。

不法原因的不当得利（ ，即受领给付的行

为虽尚未违背善良风俗，但与法律所非难之目的不符者（如收取高

利贷的利息），亦负有返还的义务。

由上述可知，罗马法系依不当得利的发生原因承认个别的诉

权，尚无统一的不当得利请求权。公元后第三世纪罗马法学家

曾提出著名的法谚：

（损人而利己乃违反衡平）。

必须注意的是，此为学者对不当得利制度所作概括说明，并非表示

罗马法已有一般化的不当得利请求权。

二、法国民法

年的法国民法对不当得利未设概括原则，仅就非债清偿

（ ，设如下主要规定：“因错误或故意受领非当

然可受领之物者，对误为给付者，负返还之义务。”（法国民法第

条）。“因误信自己为债务人而为债务之清偿者，对债权人有

返还请求权。前项权利，于债权人因受领支付而废弃其债权时消

灭。但清偿人对真正债务人求偿权之行使不因此而受影响”（法国

：英译为：

”参见

参阅

关于法国民法上不当得利较详细的论述，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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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民法上的非债清偿与无因管理（民法第 条）。

）同被视为准契约，尚未成为独立的制度。

法国民法上的不当得利请求权系由学说及判例所创设。诚如

氏所云，不当得利原则犹如地下水，滋润着个别规定而显现

二位民法学者在 世纪其存在，但从未见天日。 ，

倡导不当得利请求权的一般原则，法国最高法院（

，称为破毁法院）于 年在著名的 案件中加以

肯定承认。本件事实为：甲承租乙的农地，向丙购买肥料，施于农

地。甲乙合意解除契约后，约定由乙收取尚未收取的果实，折算支

付租金。原告丙知悉此事，乃以甲迄未支付肥料价金为理由，径以

乙为被告请求偿还。法国最高法院以衡平为依据，肯定原告的不当

得利请 ，学说上另称为求权，是为所谓

。此项诉权的最大特色在于得向间接受其利

益的第三人主张之。为避免其范围过分扩大，法国的判例学说又创

，加以限制，须别无设不当得利请求权辅助性理论（ 契

约或侵权行为请求权时，始得适用。

三、瑞士债务法

瑞士债务法对不当得利的发展最具意义的是，早于 年的

旧法即将不当得利列入债之发生原因，并设一般规定。 年的

新法仍采旧法的立法原则，于第 条规定：“不当由他人之财产受

有利益者，应返还其利益。有效之原因不存在、不实现或其后消灭

〔 法国民法关于非债清偿之规定共设 条至个条文（第 第 条）。

，引自

）

最近实务上有缓和辅助性严格要求的趋势，相关判决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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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特时，其受有对价者，亦负有返还之义务。” 别提出的是，

最近瑞士判例学说将此不当得利概括条款予以类型化，分为给付不

）与当得利（ 非给付不当得利

，分别定其要件及法律效果。

四、德国民法

年德国民法第一次草案系采普通法的体系，设个别的不

当得利。因受学者的批评，于第二次草案设不当得利的一般原则及

若干特别类型 条规定：“ 无法律。德国现行民法采之，于第

上之原因，由于他人之给付，或依其他方法，牺牲他人而有所取得

者，应负返还之义务。法律上之原因嗣后归于消灭，或依法律行为

之内容，给付所欲达成之结果不发生者，亦应负返 依契还义务。

约所为债务关系存在或不存在之承认，亦应认为给付。”

德国判例学说主要争点在于不当得利请求权是否具有统一的原

则而发生统一说（ ）及类型区别说（

年奥国学者 提出非统一说，区别非统一说）的争论。

给付及非给付二种情形，分别探讨受利益是否有法律上的原因。

教年 授以 氏的见解为基础，建立不当得

利类型化的理论，发展形成了所谓的“现代不当得利法”

，其主要特色在于区别类型，探讨法律

上的原因，除给付不当得利外，特别重视所谓侵害他人权益的不当

瑞士债务法关于不当得利制度设有 条规定（第 条至第 条），参阅本书附录

页。（ 二），第

德国民法关于不当得利共设有 个条文（第 条、第 条），参阅本书附录

，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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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规定：“无法律上之原因，由他人年日本民法第 之

财产或劳务受利益，致他人受损失者，于其利益现存之限度内，负

返还之义务。”对不当得利 日本学者对不当请求权设一般规定。

得利的研究甚多，百年来的累积，有丰实的文献资料。

日本不当得利法的发展深受德国法及德国学说的影响， 以

不当得利法的本质（衡平说）财产损益变动的直接性及所谓转用物

为重要研究课题。近年来诉（ ，衡平说甚受批

评，乃引入德国法上“给付不当得利”与“非给付不当得利”二类

型分离理论，建立不当得利的类型，已成为学者的通说。

第二款　　英美法上的不当得利

本书初版未曾论及英美法上的不当得利，兹作简要说明。“不

代不当得利 研究，创文社，

日本民法关于不当得利设有 条规定（第

，第 页。

其重要著作，参阅谷口知平，不当得利 ；松板佐一，不当

得利论（有斐阁， ；加藤雅信，财产法体系 构造（有斐阁，

。

债权编，所收

，并以三人关系的不当得利为其研究得利（ 的重

点。

五、日本民法

德国民法上关于不当得利的著作甚多，可谓汗牛充栋。专论请参阅

。教科书上详细深入的讨论，

日本相关介绍资料山田幸二，现

条至第 条），参阅本书附录

研究（有斐闵，

不当得利法

参阅广中俊雄、牧野英一编，民法典四百年 ；个别的观察（

论文：川角由和：民法第 条、第 条、第 条、第 条（不当得利），

有斐阁， 页以下，第 。

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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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得利 、信托等制”在英美法上系分散于准契约（

度，迄未形成一个与契约，侵权行为鼎足而立的法律领域。 近

年来学者（尤其是在英国）致力于定位不当得利与其他制度的关

系，阐释不当得利原则本身的性质，使不当得利法的外在结构和内

在体系产生了重大变化。

英美法上的不当得 。所谓利，传统上称为

不是一种请求权基础，乃是一种法律效果或救济方法（

在于请求回复他方所取得的客体或其价值。英国著名的法学家

认系命名不当（ ，应该正名为

引起了尚未止息方争论，凸显英美法上不当得利正面临外在体系定

位及内在原则确立的难题。

及）于 年美国法律协会（ 发行由

二位教 年代完成的授主编的

草案，因故中止，正 教授委由

氏（美国密西根大学法学院教授）曾谓大多数的美国法学院学生未曾听过
“ ，仍然是个难懂之谜

关于英美不当得利（ ）的过去、现况及未

来，参阅

参阅

，前揭书，

美国法律整编：回复法第二次整编“，司法院”与政治大学法律研究所合译“，司

法院”印行， 年。回复法整编设三条规定基本原则：第 条规定不当得利：

无正当理由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损害者，负回复之责任（

条：无因管理致他人受利益，仍不得享有请求。第 回复之权利

。第 条：因侵权行为而获得之利益：凡侵害他人

者，不得享有因侵害而取得之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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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规划研究，期能建立合理的体系及原则。美国法上的不当得利

因契约无效被撤可分为三个类型： 销而生给付返还义务，依准

因侵害他契约（ 加以处理。 人权益而受有利益，

此得与侵权行为发生竞合，一般多依准契约定其责任，惟此与契约

其他情形，无关，实乃准侵权行为的范畴。 如误偿他人之债

等。整体言之，诚如美国著名的比较法 所云，美国法学者

概念体系上诸多混上的 淆，法律适用难以预测。

二 氏 于 年发在英国， 及 表了

的巨著，开拓了一个新的法律领域，被认为英美普通法

其主要贡献在于认为关于发展上的重大成就。 准契约或其他的

请求均系建立在不当得利的原则上（

）此项原则亦为英国贵族院（

谓：）所肯定。 关于其构成要件，

），

。关于美国法的发展，参

阅

氏曾任牛津大学教

授，曾为英国贵族院法官。 为牛津大学 讲座教授。

另参阅 （牛津大学 法讲座教授），

及 三氏对德国法均有精深造诣。关于

对英国不当得利法的贡献，参阅

。其他资料，参阅

参阅

。苏格兰系继受罗马

法，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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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其内容，与“现行民法

条规定殆属相当。又值得注意的是第 ， 将不当得利

分为二类，一为由或因原告行为而得利（

，一为因被告的不法行为（ ，前

者相当于给付不当得利，后者相当于侵害他人权益的不当得利（非

给付不当得利）。

氏“损人利己第三款 ，

违反衡平”原则的实践

据上关于大陆法系及英美法不当得利法的简要论述，可知不当

得乃民法上最基本制度，其内容形成虽未尽相同，但有三个重要的

发展趋势：

由个别的不当得利发展形成为一般概括条款，建立一般不

当得利请 所提出求权，在法制上逐渐实践了罗马法学家

“损人利己，违 ）特为反衡平”的原则，此在英美法（

氏迟显著，学者称 来的胜利。

不当得利法一方面创设形成了概括条款，但他方面亦在进

行类型化。不当得利法的比较研究，使不同的法系能够互相学习，

彼此“受有利益”，更能深刻地认识到类型化实乃出诸不当得利制

度的事物本质，不当得利的原则，经由类型而于个案具体化，实践

其规范功能。

近年来欧盟的私法日渐统一，而有制定欧洲民法典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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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的民律草案于清宣统三年（ 第二编债权第 章设有

条（第 条不当得利 条），基本上系采德的规定，共 至第

国立法例， 条规定： 无法律上之原因，其最为显著的是，第

因他人之给付或其他方法受利益，致他人受损失者，负归还其利益

之义务。虽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后消灭，或依法律行为之内容，

因结果而为给付，其后不生结果者，亦同。 以契约认诺债务关

系，成立或不成立，视为给付。

教授曾分析不当得利法的比较研究备受重视。 整理欧

洲各国关于不当得利的规定，而试拟未来欧洲民法典上不当得利的

条设不当得利的一般原规定（共 条），并于第 则：

（任何人受利益致他人受损害而无法律上原

因者，负返还所受利益的义务），其内容相当于“现行民法”第

条规定。

第三节　　　　现行民法上不当得利制度的形成

第一款　　不当得利法的形成

参阅

。此书将欧洲诸国分为法典化法律及非法典化法律，比较

其不当得利制度，前者更分为法国法系（ ，包括法、意、

西、葡），德国法系（ ，奥、瑞、德、希），及其他法系（荷、

波兰、匈）。后者包括北欧法系（瑞典、丹麦、挪威、芬兰）及英国法系

，英、爱尔兰、苏格兰）。

等）

民律草案关于不当得利共设 个条文（第 条至第 条），参阅本书附录

（ 一 页。），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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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律第二草案兼采瑞士债务法的立法例，设债之发生一章，于

条，内容文字略有增删，其最款规定第 不当得利，减为 重要

条改的是，于第 条将民律草案第 为：“无法律上之原因而

受利益致他人受损害者，应返还其利益。虽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

后消灭，或法律行为之内容系就结果为给付，而其后不发生结果

者，亦同。”现行民法复将民律第二草案 个条文，再加整理归纳

个条文精简为 条将民律第二（请再阅读条文！），尤其是于第

草案第 条再度改为：“无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损

害者，应返还其利益。虽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后已不存在者，亦

同。”

须注意的是，民律第一草案对每个条文附有简短的立法理由。

民律第二草案及现行民法均未附有立法说明，其变更理由何在，不

得而知，若干条文之被删除，究系立法政策改变，抑或认系法理之

当然，无待明 条规定：文，难以查稽。例如民律第二草案第

“无权利人就权利之标的物为处分而对于权利人有效力者，就其处

分所受之利益，应返还权利人。前项处分未得报偿者，由因处分直

接受其利益之人，负返还责任。”（参阅民律草案第 条，德国民

法第 条）。现行民法删除此项在实务上重要规定，致生解释适

用的疑义。此类问题将于相关部分加论述。

第二款　　学说与实务

一、学说

民法施行 余年来关于不当得利的论著，尚属不多，其重要

论文有：

曾世雄：“论所受利益已不存在”有关不当得利之法学理

论，法学丛刊，第 期（ 页。，第

蔡秀雄氏的“民法上不当得利之研究”，台湾大学法律学研

究所硕士论文（



第 17 页

许惠祐：不当得利法上所受利益之不存在，政大法律学研

究硕士论文（

刘春堂：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与其他请求权之竞合，法学

丛刊，第 期（ 页。，第

梁松雄：不当得利法上之三角关系，东海法学研究，第

期（ ，第 页。

陈自强：双务契约不当得利返还之请求，政大法学评论，

期第 （ ， 页）。第

陈自强：委托银行付款之三角关系不当得利，政大法学评

页论，第 期 （ ，第 。

上揭论文多在 三角关系讨论不当得利法上四个重要问题：

不当得利。 所受利益不存在。 ）双务契约上不当得利的返

还。 ）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与其他请求权的竞合。就其内容言，

多在从事对德国法的比较研究，而阐释现行民法的解释适用，对我

不当得利法的发展著有贡献。

二、实务

民法施行迄今已达 余年，实务上关于不当得利的判例及判

决尚属不少，单就“最高法院”判例言，多达 则，相关判决登

载于“最高法院”民刑事裁判汇编及民事裁判书选辑的多达 余

则。丰富的实务资料充实了不当得利制度的生命，使不当得利法成

为活的案例法（

第三款　　比较法与不当得利法理论体系的构成

本书旨在综合整理分析检讨学说理论及实务上所有相关判例判

决，以建构不当得利法的理论体系。为此，常须藉助比较法的研

究，尤其是以德国法为主要的参考对象，其主要理由为现行民法基

本上系采德国立法例，德国法上不当得利的判例学说至为丰富，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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